
 
 
 

    本局 “參與推廣活動之規章” 摘要 
 

 受惠資格 
 

♦ 澳門註冊企業 

-  為稅務效力在財政局登記最少兩年; 
-  至少由澳門居民或全資澳門企業擁有50%或以上的股權或控股權 

 
♦ 澳門註冊之非牟利團體 

(有關團體需為：對促進澳門經濟繁榮及優化本澳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有貢獻之組織) 
 

 應用範圍 

♦ 參加非本局組織的境外展覽會財務鼓勵，包括展位租金、裝修費、展會官方網站

廣告費、場刊廣告費用、展品運輸及機票(只適用於展會地點必須乘坐飛機前往)，
可獲本局資助最高百分之六十的費用，合共資助最高可達澳門幣 60,000 圓(每個申

請單位只可獲最多一個標準 9 平方米展位財務鼓勵)； 

♦ 參加非本局組織的本地展覽會財務鼓勵，包括展位租金、裝修費、展會官方網站廣

告費用及場刊廣告費用，可獲本局資助最高百分之六十的費用，合共資助最高可達

澳門幣 60,000 圓，(每個申請單位只可獲最多一個標準 9 平方米展位財務鼓勵)； 

♦ 參加由本局組織的境外展覽會財務鼓勵，申請單位向本局遞交報名費，由本局負

責展位租金、展位的建造、安裝、拆卸、由本局安排之展位基本展示設施，以及

百分之五十展品樣板運輸及機票費用(只適用於展會地點必須乘坐飛機往返)，(每
個申請單位只可獲最多一個標準 9 平方米展位財務鼓勵)； 

♦ 印刷品(傳單、小冊子等)的製作費財務鼓勵，可獲本局資助最高百分之六十的費用，

金額上限為澳門幣 40,000 圓(自上次批准之展會舉行日期起計，再次申請必須於一年

期限後方獲批准); 

♦ 視聽材料的製作費財務鼓勵，可獲本局資助最高百分之六十的費用，金額上限為澳門

幣 70,000圓(自上次批准之展會舉行日期起計，再次申請必須於兩年期限後方獲批准)。 

 行政程序 

♦ 申請單位必須於展覽會舉行的30個工作天前向本局提出申請，並必須於展覽會舉

行15個工作天前遞交所需文件，逾期遞交則作申請放棄論； 
♦ 對於申請資料的更改或擬取消申請者，必須於展會舉行前15工作天以書面方式向

本局提出； 
♦ 本局可按內部可應用資源之分配情況以決定是否接納該項申請及各項鼓勵之金

額，特別是對受鼓勵單位製作印刷品、多媒體宣傳品等數量之訂定； 
♦ 倘若受鼓勵單位未能履行其責任或義務時，本局有權取消承諾鼓勵金額之全部或

部份； 
♦ 受鼓勵單位必須於展會活動結束後 90 天內向本局提交活動報告(包括展品及 

展位照片)及開支憑証正本(如:支付展位租金之收據正本及其他費用收據正本)。 
 
-有關本地會展活動，請向本局中小企服務中心 (電話: 8798 9606 )查詢。 
-有關外地會展活動，請向本局推廣活動廳（電話：8798 9226）查詢。 


